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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
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》等法律、法规，保护环境，促进园区可持续发展，共同推进环境友好型、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，中华环保联合会中华环境友好评估中心在全国范围开展“中华环境友好园区”评估活动并制定本标准。
本标准中所指园区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其他各类园区。
本标准规定了参评园区的适用范围、基本条件和考核办法。
本标准实行打分制，满分100分，评分90分以上满足“中华环境友好园区”要求，95分以上为优秀。

本标准由中华环保联合会中华环境友好评估中心编制。

本标准由中华环保联合会批准并发布。

本标准自 2009年8月1日起实施。

本标准由中华环保联合会中华环境友好评估中心负责解释。

“中华环境友好园区”评估标准（试行）

1  适用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参评园区的适用范围、基本条件及考核办法。

本标准适用于国家或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其他各类园区。
2  基本条件及考核办法

	序号
	基本条件
	园区应提供资料

及考核办法
	评分标准
	园区自查

	2.1
	遵守法律法规
	
	9
	

	2.1.1
	近三年持续遵守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、法规
	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，反映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落实情况
	3
	

	2.1.2
	园区环境质量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环境质量标准要求
	提供园区环境质量基本情况资料；现场考核
	3
	

	2.1.3
	近三年内无严重环境污染事故或重大生态破坏事件，无重复环境信访案件
	提供相关证明材料
	3
	

	2.2
	环境管理
	
	21
	

	2.2.1
	有健全的环境管理机构和制度，环境保护档案完整，监测数据、资料齐全
	提供园区有关文件、资料、内部管理台帐等
	4
	

	2.2.2
	园区实施区域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
	出示相关材料；现场考核
	4
	

	2.2.3
	入园企业项目“环境影响评价”和“三同时”制度执行率100%
	出示环评、批复和环保部门验收意见
	3
	

	2.2.4
	进行排污申报登记，领取排污许可证，按期交纳排污费
	出示排污许可证和有关材料，未实施的应说明理由
	3
	

	2.2.5
	建立有针对性的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和应急监测系统，定期对应急预案进行演练
	提供园区有关文件、资料（演练需提供照片资料）
	4
	

	2.2.6
	公众满意率达90%以上
	提供有关材料或问卷调查
	2
	

	2.3
	污染控制和清洁生产、循环经济等
	
	70
	

	2.3.1
	园区及各企业环保设施和公用设施稳定运行，各类污染物稳定达到国家或地方有关排放标准
	提供相关资料；现场考核


	 10
	

	2.3.2
	SO2、COD或行业特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在国家或地方控制指标内
	提供相关资料；现场考核
	10
	

	2.3.3
	生活垃圾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具备收集系统和集中处理设施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≥80%，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≥70%
	提供相关资料；现场考核
	2
	

	2.3.4
	危险废物安全处置率100%
	提供相关资料；现场考核
	3
	

	2.3.5
	园区建设符合国家节水、节地等相关要求
	创建技术报告应提供园区建设相关指标情况，与国家有关标准比较；现场考核
	3
	

	2.3.6
	综合能耗、水耗达同行业国内(或国际)先进水平
	提供相关资料；现场考核
	3
	

	2.3.7
	资源综合利用率达国内先进水平
	提供相关资料；现场考核
	4
	

	2.3.8
	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超过80%；中水回用率超过40%；工业废水处理率100%。
	提供相关资料；现场考核
	3
	

	2.3.9
	排污口符合规范化设置要求 
	提供相关资料；现场考核
	3
	

	2.3.10
	主要排污口安装污染物在线监测装置并能正常运行
	提供相关资料；现场考核
	3
	

	2.3.11
	园区产业链合理
	提供相关资料；现场考核
	3
	

	2.3.12
	积极实施清洁生产
	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》相关要求，出示相关资料，现场考核
	5
	

	2.3.13
	编制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并已开始实施
	提供《循环经济发展规划》和相关资料，现场考核
	4
	

	2.3.14
	通过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
	提供相关资料；现场考核
	3
	

	2.3.15
	园区环境清洁优美，空气清新，有生态保护的措施及效果
	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，无影响生态系统及与环境不协调的建设项目或建筑物等。提供相关资料；现场考核
	3
	

	2.3.16
	安全使用放射源和辐射装置，使用场所安全防护规范
	提供相关资料；现场考核
	3
	

	2.3.17
	入园项目及园区内企业生产的产品、使用和开发的技术等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
	创建技术报告应提供区内企业生产基本工艺、主要原、辅材料、产品明细；现场考核
	2
	

	2.3.18
	根据申报园区的特点，应说明园区特有指标符合相关政策、法规、标准情况
	提供相关资料；现场考核
	3
	


3  评分说明
1、根据申报园区的特点，该标准会进行适当调整。

2、部分园区针对本标准可能有个别缺项，若该缺项内容不违背贯彻落实节能减排及环境友好园区宗旨，经核实后缺项可直接得分。否则，按缺项部分扣分。

3、标准项2.3.1中，根据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，若其中任一项不达标，则该项不得分。

4、标准项2.3.2中，分值10分为SO2、COD各5分，若其中一项不降反增，则该项全部不得分。

5、定性考核指标中，若该项工作已开展，但未达到预期目标，可酌情给分。
4  申报程序
本着企业自愿的原则，对照上述基本条件，经过自查完全符合要求的园区可以提出申请。

园区向中华环保联合会中华环境友好评估中心提出书面申请，并按要求提交以下申报材料：

(1)“中华环境友好园区”评估申请表（一式三份）。
(2)园区自查情况（应对照“中华环境友好园区基本条件及考核办法”进行自查打分）。

(3)  园区技术报告，包括文字报告、活动图片和音像资料三部分。其中活动图片和音像资料要突出企业环境保护的特点，文字报告内容包括：

1) 园区基本概况（包括园区名称、地理位置及图、生产规模、投建时间、经营状况、近年的主要环保荣誉及环保贡献等）；

2) 企业分布及污染物产出情况；
3) 对照“中华环境友好园区基本条件及考核办法”表中的基本考核条件一一介绍；

4) 履行社会责任（目前的环境成就及对未来表现的承诺）及公众满意度；
5) 园区目前存在的不足及努力方向；
6) 相关证明材料：包括园区营业执照、园区绿色采购证明材料、相关获奖材料及其他证明材料等；
7) 园区环保工作自我评述。
5  评审程序
（1）中华环境友好评估中心对园区申报材料进行初审；

（2）对初审合格的园区，中华环境友好评估中心将组织专家组进行审核； 

（3）经专家组审核认为具备条件的园区，中华环境友好评估中心组织专家对园区进行现场评估和验收，并形成现场评估意见；

（4）对通过现场评估和验收的园区，中华环境友好评估中心报请中华环保联合会审定批准授予申报园区“中华环境友好园区”称号；

（5）经中华环保联合会批准后，中华环境友好评估中心正式向申请园区回复评审意见及最终结果。
（6）中华环保联合会每3年对获得“中华环境友好园区” 称号的园区进行一次复查，对复查不合格的企业，将取消其荣誉称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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